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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0 月 22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分 

會議地點：屏師校區敬業樓 2 樓語言教室 

主席：詹勲國院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王恩慈 

壹、宣讀本院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14.09.24）主席提示暨決議案

執行情形記載表：准予備查。 

案

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擬修正本校應用數學系系主

任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 

照案通過 應用數學系 

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
會議(114.09.24)審
議通過後實施。 

2 
擬修正國立屏東大學理學

院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
會議(114.09.24)審
議通過後實施。 

3 

擬修正國立屏東大學理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
會議(114.09.24)審
議通過後，提報校
務會議備查。 

4 

擬訂定本校應用物理系系

遴選修讀雙主修學生作業

要點案 

照案通過 應用物理系 

經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
會議(114.10.09)
審議通過後實施。 

5 

應用物理系與泰國蒙庫國

王 科 技 大 學 (King 

Mongkut ’ 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簡稱

KMUTT) 理學院簽署之雙

聯學位學程協議備忘錄案 

照案通過 理學院 

經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
會議(114.10.09)
審議通過，照案備
查，以實際簽署內
容為原則。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有關體育系116學年度新設「運動競技進修學士班」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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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業經體育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14.10.8)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本案「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1】。 

辦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發會、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理學院(體育學系) 

案由：擬修正體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部分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文字說明。 

二、檢附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

文，【如附件 2】。 

三、本案業經體育學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114.10.8)系務會議通過。 

辦法：會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理學院(半導體科學材料碩士班) 
案由：本校理學院半導體材料科學碩士班申請 116 學年度起辦理停招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招生名額及院所系學位學程調整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項各學制班別

（含學籍分組）註冊人數（內含名額）連續兩年未符合以下條件者，予以停招

或整併︰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每班 10 名以上、碩士班 4 名以上、碩士在職專班

5 名以上、博士班 2 名以上。 

二、依據國立屏東大學 115 學年度招生總量各學制名額分配會議(114 年 5 月 22 日)

決議辦理。【如附件 3-1，P4-5】 

三、該班於 114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低於核定名額百分之四十，擬請同意申請 116 學

年度停招。 

四、檢附理學院半導體材料科學碩士班 116 學年度一般大學申請停招計畫書【如附

件 3-2】。 

五、本案業經半導體材料科學碩士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14.10.1)事務會

議。 

辦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發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推薦理學院學生一名申請「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

助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 張平沼總裁係國立屏東大學(前身屏東師範學校)47 級畢業校友，在事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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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為回饋母校培育之宏恩暨提攜後進，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助金永續基金設置要點辦

理。(附件 4-1) 

三、 學生申請人數總共 6 位，應用物理系 4位、應用數學系 1 位及應用化學系 1

為，檢附彙整資料表及申請書【如附件 4-2及 4-3】 

辦法：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本校秘書室校友服務組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推薦應用物理系光電暨材料碩士班李偉倫同學。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辦理理學院學生申請「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協助本校因家庭清寒或家庭及個人突遭變故之在學學生能正常就學，由亞

德客有美公益慈善基金會協助提供助學金，以嘉勉並協助品學兼優之清寒學

生，砥礪其好學向上精神，期能順利完成學業並回饋社會。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設置要點辦理。(附件 5-1) 

三、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處生輔組提供可申請續領資格的學生總計 24 位，續

領申請人數共 24位(應用物理系 9位、應用化學系 4位、應用數學系 4 位、

體育學系 4位、科學傳播學系 3位)，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5-2】 

四、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大一申請人數總共 10位(應用化學系 3位、科學傳播學系

2位、體育系 3 位及應用物理系 2位)，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5-3】 

五、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候補申請人數總共 2 位(一年級 2位:應用物理系 2 位)，

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5-4】，實際遞補學生需經本助學金之審查會議審定後

公告之補助學生名單為準。 

六、 檢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理學院申請表

彙整，如【附件 5-5、5-6及 5-7】。 

辦法：經會議通過後，提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擬辦理理學院學生申請「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為獎勵本校優秀學生致力於學業並兼具品德之發展，寶島陽光再生能源提供

獎學金協助學生能持續學習且發揮善心善行。 

二、 依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設置要點辦理。(附件 6-1) 

三、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人數總共 6 位，彙整資料如附件【附件 6-2】 

四、 檢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理學院

申請表彙整，如【附件 6-3】。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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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經委員同意依申請者提供之其他資格補充文件進行篩選，推薦4位同

學提送至學務處。(附件6-2)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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